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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我校经营实体开展“小金库” 
专项治理重点检查的通知 

 

校办产业管理处、学校及各二级单位所属公司（中心）： 

根据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、省监察厅、省财政厅、省

审计厅、省国资委《关于开展省属国有企业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

重点检查的通知》(粤纪发〔2010〕34 号)，按照省教育厅的统

一部署，从 2010 年 11 月起，全省“小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全面

转入重点检查阶段。为做好我校各经营实体的“小金库”专项治

理重点检查的准备工作，各经营实体应充分认识重点检查工作的

意义，积极做好配合重点检查的准备工作，确保治理工作不走过

场、不留死角，确保治理工作出实效，对自查发现的漏洞和隐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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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标本兼治，建立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和内控制度，健全预防“小

金库”的长效机制。 

现将具体安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重点检查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本次重点检查的内容是：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定，

应列入而未列入符合规定的单位账簿的各项资金（含有价证券）

及其形成的资产。重点是 2008 年以来各项“小金库”资金的收

支数额，以及 2007 年底“小金库”资金滚存余额和形成的资产。

对设立“小金库”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，将追溯至以前年度。 

（二）此次重点检查还将重点关注以下情况： 

    1．自查自纠工作开展情况。包括自查自纠结果的真实性、

自查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。 

2．检查管理隐患。主要包括： 

（1）是否存在将财政拨款、应缴预算款或应缴财政专户截留、

转移至账外等问题； 

（2）是否存在收入不入或存放内部各部门、食堂、工会及下

属单位等，以及应取得的收入未及时足额收取，滞存在应付款单

位等问题； 

（3）是否存在固定资产变价收入及材料、废旧物资等的处置

收益未入账、资产租赁和投资取得的收益未入账或应收不收，直 

接到承租方或被投资方报销费用等问题； 

（4）是否存在通过虚假发票入账、重复报账以及更改、撤换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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伪造原始凭证等手段将资金转移到账外，或巧立名目将资金转移

到下属企业代为保管等问题； 

（5）是否将收入款项在往来科目列支列收；是否虚构债权债

务对象或内容并将资金转移到账外或其他单位使用，是否有账外

的往来款项； 

（6）是否存在出租、出借账户问题； 

（7）票据管理使用是否规范；是否存在转借、窜用、代开票

据问题；是否存在伪造、变造票据行为； 

（8）其他问题。 

二、具体工作要求 

本次重点检查工作由产业处牵头，各企业（公司）负责人、

设有企业（公司）的学院分管院长具体落实，及时传达通知内容

及工作要求，并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按照前项重点检查内容

积极做好准备工作，及时、全面、客观、真实提供相关资料。 

请各单位在 2010 年 12 月 10 日前准备好以下资料，报至产

业处，由产业处、财务处、审计处、纪检监察处、组织部、人事

处等业务部门联合审查各单位上报的材料，在重点检查 

时统一交检查组。 

（一）迎接重点检查工作指定专人的姓名、职务、联系方式。 

（二）基本情况介绍，主要包括： 

1．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和内控制度的建设落实情况； 

2．2008 年、2009 年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； 

3．银行账户监管、发票管理、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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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其他情况，包括“小金库”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、整

改情况、意见及建议； 

5．企业填报的自查自纠资料。 

（三）2007 年至 2010 年相关检查报告（如纪检监察机关的

检查报告、审计部门的审计报告以及本系统、本单位的内部审计

报告等）。 

党中央、国务院三令五申严厉禁止设立“小金库”，省各级

部门也都相应制定治理和惩防措施，学校重申：任何违反法律规

定私设“小金库”的单位和负有责任的领导人、直接责任人，一

律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

条例》、《设立“小金库”和使用“小金库”款项违纪行为适用<

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>若干问题的解释》、《设立“小金库”

和使用“小金库”款项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》、《关于在“小

金库”专项治理工作中严肃纪律的通知》的规定，严肃追究责任，

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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